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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府办发〔2024〕64号

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包头市城镇供热

保障资金筹集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

各旗、县、区人民政府，稀土高新区管委会，市直有关部门、单位：

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包头市城镇供热保障资金筹集使用

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组织实施。

2024年 6月 24日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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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头市城镇供热保障资金筹集
使用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建立健全我市城镇供热保障资金制度，规范城镇供

热保障资金的筹集、使用和管理工作，提高城镇供热保障能力，确

保城镇供热事业健康发展，根据《内蒙古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》和

《包头市供热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包头市昆区、青山区、东河区、九原区、

稀土高新区城镇供热保障资金筹集、使用和管理。

第三条 市级、区级供热主管部门分别负责本级城镇供热保障

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工作；市级、区级财政部门分别负责筹集安排本

级供热保障资金。市级、区级财政、审计等部门依据各自职能，分

别对城镇供热保障资金的统筹、使用和管理进行监督。

第四条 区级供热主管部门、街道办事处（苏木乡镇政府）、供

热单位是城镇供热保障资金的使用主体，相应承担供热设施及管网

的维修、养护、更新和采暖期供热应急责任。

第五条 城镇供热保障资金实行市级和区级财政分级承担、纳

入年度财政预算管理、集中统一使用、结余滚动结转。

第六条 城镇供热保障资金的筹集

（一）市本级城镇供热保障资金每年由市财政按基础设施投入

资金比例，安排一定的资金列入预算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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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区级城镇供热保障资金每年按照供热设施及管网的维修、

养护、更新项目计划，由各区政府、稀土高新区管委会按相应比例

进行匹配。

第七条 城镇供热保障资金使用范围

（一）城镇居民热用户分户终端计量装置或者入户端口以外供

热设施及管网的维修、养护、更新；

（二）小区二次网无产权单位的、产权权属不清的；

（三）楼道内无人管理更新的供热立管及进入用户第一个锁闭

阀以内的立管及支管；

（四）城镇居民采暖期间供热突发事件的应急抢修、应急物资

购置、特殊用户的应急补救保供措施等情况；

（五）市政府研究决定的其它供热应急保障事项。

第八条 下列情况不在城镇供热保障资金使用范围：

（一）公寓、底商店面、大型商业综合体等具有商业性质的建

筑不在供热保障资金使用范围；

（二）因供热单位运行、保养、管理不善引发设备及管网事故；

（三）供热单位管理的一次网及其附属供热设施、换热站等内

部设施设备维修改造；

（四）因供热单位原因延误抢修时间的。

第九条 申请使用市级城镇供热应急保障资金的，应根据对供

热单位的考核结果，由包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会同包头市财政局

报请市政府批准后拨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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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城镇供热保障资金使用应统一规范，应当按照逐级申

报的原则，区级供热主管部门要对项目申请单位提交的材料进行初

审，审核通过后报市级供热主管部门审定。申请材料主要包括申请

报告、区资金预算、工程审计报告、施工合同及施工影像资料等。

第十一条 供热期因突发事故等应急抢修事件须立即抢修的，

供热单位应立即组织抢修，在完成抢修后按照前款规定的材料向市

和区级供热主管部门提出申请。

第十二条 市城镇供热保障资金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于采暖期

后统一拨付。资金拨付比例按照市、区两级 3:7匹配。采暖期供热考

核评价结果优秀的，匹配资金比例 100%；采暖期供热考核评价结果

良好的，匹配资金比例 90%；采暖期供热考核评价结果达标的，匹

配资金比例 80%；采暖期供热考核评价结果为不达标的，不予拨付。

第十三条 市级、区级财政部门应严格按照本办法规定，加强

资金监督管理，不符合使用规定的，不予安排拨付供热保障资金。

第十四条 供热设施及管网更新、改造项目，要符合有关技术

标准和规范，项目完工验收合格后应移交供热单位，由供热单位承

担移交后的供热设施及管网的维修、养护责任。

第十五条 对考核结果为优秀的供热单位，在申报供热项目建

设审批、接并新负荷、申请供热管网改造及相关政府专项资金支持

等方面将优先考虑。

第十六条 城镇供热保障资金必须专款专用，任何单位和个人

不得截留、占用、挪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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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年。

本办法实施之前作出的有关城镇供热保障资金筹集使用管理等

相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为准。石拐区、白云矿区、

土右旗、达茂旗、固阳县可参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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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办公室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、政协办公室。

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7月 2日印发


